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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業務宣導


※、自96年1月1日起，非申請留職停薪原因之親屬死亡，於留職停薪期間，亦得從寬申請喪葬補助。
※、有關配偶如申請教育部留學獎學金錄取，因與經公費留學考試合格出國進修不同，尚無法比照辦理留職停薪。
※、依據96年11月16日府教學字第0960263959號函轉知：各級學校辦理2日以上校外教學活動，若活動有隔夜，每隔1夜得自行調、補課補假1天，補假方式統一規定於6個月內補休完畢，並以『時』為單位，不另支給加班費。
※、縣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辦理文康活動給假規定，修正為「公假時間以不超過1日為原則」，並自97年1月1日起生效，查公務人員週休二日實施辦法自90年1月1日施行後，公務人員每週例假日已增加為2日。為提高行政效能，強化為民服務品質，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舉辦文康活動時，其辦理時間以利用休閒及例假日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業務正常進行下，得利用辦公時間舉辦，參加人員以公假登記，惟公假時間以不超過1日為原則，並應酌情分批辦理。
※、關於國民旅遊卡特約商店資訊應以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所建置之國民旅遊卡專屬網站（http://travel.nccc.com.tw）所登載之資料為準。
※、基於維護公教人員保險（以下簡稱公保）被保險人權益，因案停（休）職退保，或留職停薪選擇退保人員，於復職同日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其公保視同復保，並以因案停（休）職或留職停薪退保當時之保險俸(薪)給及保險年資，請領養老給付。

※、97年度國中校長與主任甄選訂於96年12月7日辦理甄選，歡迎本校具有資格同仁踴躍報考，至前開甄選相關內容，請參閱本校網站公布欄或請電洽本校人事室。

※、轉知考試院修正發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第3條第1項規定：「公務人員年終考績，綜合其工作、操行、學識、才能4項予以評分。其中工作占考績分數50％；操行占考績分數20％；學識及才能各占考績分數15％。」第16條第2項規定：「……獎懲之增減分數應包含於評分之內。」即修正後之公務人員考績評分方式，改由主管人員按本細則第3條所定考績分數之各考核項目配置比例，綜合受考人各考核項目之表現，並加計受考人平時考核獎懲增減分數後，評予單一分數。上開工作、操行、學識、才能等4考評項目之百分比，僅作為綜合評分中各考核項目之參考權重，其係表示各考核項目所占滿分100分之最高比例上限，尚不得以綜合評分結果按各該百分比據以反推各項目之得分；又依本細則第4條第6項規定，各機關辦理考績時，不得以公務人員依法令核給之家庭照顧假、生理假、婚假、產前假、娩假、流產假或陪產假等，作為考績等次之考量因素，請各機關邇後辦理考績作業時，確實依上開規定辦理。另修正後之本細則第7條規定：「……（第2項）另予考績，於年終辦理之；因撤職、休職、免職、辭職、退休、資遣、死亡或留職停薪期間考績年資無法併計者，應隨時辦理。（第3項）經銓敘部銓敘審定合格實授，復應其他考試錄取，於分配實務訓練期間未具占缺職務任用資格者，其當年原職之另予考績，應隨時辦理。……」爰邇後如於11月底前有上開應隨時辦理另予考績之情形發生者（未含12月1日在職者），各機關應即辦理之。至本細則修正發布前有各該情形者，請即辦理其另予考績。
※、民法繼承制度宣導：
.   1、依據高雄縣政府96年10月26日府政一字第0960247347號函規定辦理。
2、我國現行民法係採概括繼承制度，繼承人如未於法定期間內辦理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原則上將概括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因之，民眾若不諳民法繼承制度相關規定而及時行使拋棄或限定繼承之權利，將有概括承受被繼承人龐大債務之風險。
3、避免承受不必要的繼承債務，繼承人於被繼承人去世時，宜注意在法律規定時間內向法院聲請辦理拋棄或限定繼承。（請參閱法務部全球資訊網/法律事務司/民法/民法繼承編宣導摺頁）。
	心靈小補帖


【享受你的生活，不要與別人比較。】

~~~ 不釣大魚的釣客    ~~~

有一個人在河邊釣魚，他釣了非常多的魚，

但每釣上一條魚就拿尺量一量。

只要比尺大的魚，他都丟回河裡。

其他的釣客不解地問：「別人都希望釣大魚，為什麼只有你將大魚都丟回河裡呢？」

這人輕鬆地回答：

『因為我家的鍋子只有尺這麼長，太大的魚裝不下。』

取自己夠用的，不必貪求，這也是一個重要的修練。
